
武汉公司注销流程及费 用

产品名称 武汉公司注销流程及费 用

公司名称 武汉账易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以南

联系电话 13871214012 13871214012

产品详情

一、什么是公司注销？

公司注销是指，登记机关依法对因解散、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被责令关闭或者其他原因终止营业
的企业，收缴营业执照、公章等，撤销其注册号，取消其法人资格的行政行为。

如今随着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注册一个公司非常方便，但如果创业失败或由于其他原因打算终止一个
公司的生命，就得关注下公司注销。据报道，注销登记程序改革也正在研究，但还没正式开始。本文拟
就公司注销相关注意事项做一梳理，方便有需要的朋友了解。当然，本文还会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更新
，欢迎关注，欢迎提供意见。二、哪些情形下需要办理注销登记？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清
算组应当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但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
而存续的除外；

（二）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者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外商投资的公司董事会决议解散；

（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四）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散；

（五）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解散情形。

三、如何办理公司注销手续？

（一）工商手续：



1.《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者决定，行政机关责令
关闭或者公司被撤销的文件。

4.股东会、股东大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备案、确认清算报告的确
认文件。

 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会确认决议，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大会确认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由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

 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确认文
件。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确认文件。

 股东会、股东大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在清算报告上已签署备案
、确认意见的，可不再提交此项材料。

 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的，不提交此项材料。

5.经确认的清算报告。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的，不提交此项材料，提交人民法院关于破产
程序终结的裁定书。

6.清算组成员《备案通知书》。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的，不提交此项材料。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国有独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应当提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其中，国务院确定的重要的
国有独资公司，还应当提交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设有分公司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应当提交分公司的注销登记证明。

8.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1.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适用上述规范。

2.因合并、分立而办理公司注销登记的，无需提交第4、5、6项材料，提交合并协议或分立决议、决定。

（二）税务手续：

1.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
注销登记前，向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受理申请后将进行税务清缴处理
。按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册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
之日起15日内，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2.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撤销登记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或



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公众hao：账易通）

3.申请办理注销税务登记需提交的资料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业主的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税务登记证件正副本原件。

《注销税务登记申请表》。

四、公司未按规定程序办理注销手续，应承担何种责任？

（ 一）未经清算及办理注销的法律责任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
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
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 二）股东未实缴出资的继续出资责任和其他股东的连带责任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
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
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
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五、若公司停止经营，但又不办理注销登记会有什么后果？

（一）公司的法人资格只有在注销后才消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在注销登记前，其法人资格仍然存续，原债权债务仍由原公
司承担。

（二）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
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三）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31条规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名称三年之内不得使用
。

（四）根据《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4条的规定：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并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
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五）根据《公司法》第147条规定，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对该企
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监事、经理。



（六）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在相关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收到法律文
书的公司应该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否则，公司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

六、公司注销后，继续以公司名义经营，该行为如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以行为人为当事人：（三）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行为人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

因此，若公司被注销后，仍以公司名义经营，则由公司股东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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